附件3：
第十三届“兴农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
“兴农杯”及优秀组织奖评选标准
一、评选方式
“兴农杯”及优秀组织奖由主办单位评定，报学校组织委员
会确认。评选采取计分制（满分100 分），主办单位根据各项评
分指标，计算最后总得分，按排名先后确定获奖单位。
    二、评分标准
    1．重视程度（满分10）
（1）举办与学校竞赛配套的院级大赛，并为参赛同学进行培训加5 分。
（2）党政领导对活动高度重视，院长出席学院大赛并整合资源全力支持创客大赛活动的加3 分，其他领导出席并支持创客大赛活动加2 分。
    2．推进情况（满分5）
    按文件要求及时上报参赛作品加5 分。
    3．作品质量（满分70）
	    奖项
级别
	特等奖
分/件
	一等奖
分/件
	二等奖
分/件
	三等奖
分/件
	优秀奖
分/件

	校级
	
	6
	4
	3
	2

	省级
	14
	12
	10
	8
	6

	国家级
	
	25
	20
	17
	14


注：同一作品取最高分计算。
    4．组织宣传（满分15）
    广泛利用橱窗、院刊、微博、微信、QQ、飞信、网络等媒体
对“兴农杯”、“挑战杯”活动进行宣传，扩大影响，营造氛围，加10 分。其中，校级媒体对活动有关情况进行报道，每篇加2 分；院媒体对活动有关情况进行报道，每篇加1 分。
    四、附则
（1）如发生超出本评选办法规定的情况，由“优秀组织奖”评选领导小组裁定。
（2）本办法由主办方负责解释，自2016年12 月26 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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